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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公眾持股量 
 
玆提述國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有關（其中包括）

本公司公眾持股量水平之公佈。本公司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提出

申請，並取得聯交所豁免直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期間嚴格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 8.08(1)(a)所載之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 
 
本公司已獲本公司之控股股東GuoLine Overseas Limited（「GOL」）知會，其已於二零

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透過其證券經紀出售7,291,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相

當於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已發行股本約2.22%）。按證券經紀確認，該等股份乃售予獨立

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按照上市規則賦予該詞語之涵義）之第三方。 
 
緊隨 GOL 出售上述 7,291,000 股股份後，GOL 於本公司之持股量由 243,815,930 股股份

（約 74.10%）降低至 236,524,930 股股份（約 71.88%）。就本公司所深知，GOL 及所

有關連人士（按照上市規則賦予該詞語之涵義）之總持股量由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77.22%降低至 75.00%，而本公司之公眾持股量恢復至約 25.00%，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1)(a)項下最低公眾持股量之規定。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郭令燦先生擔任主席；郭令海先生擔任總裁、行政總
裁；陳林興先生擔任執行董事；郭令山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及司徒復可先生、薜樂德先生及 David 
Michael Norman 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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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